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匯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翁珮容  

訴訟代理人  魏平政律師

複代理人    李鑫律師

被上訴人    匯眾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翁頌道  

訴訟代理人  蕭智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前條解散之公

司在清算時期中，得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暫時經

營業務；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

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

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

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

項、第24條至第26條之1、第32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股份有限公司經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者，應以撤銷登記之

日為清算日，上開公司法所定之清算人，亦於該日就任（最

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6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

訴人於民國75年3月28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建一字第2053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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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登記，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應行清算。又被上訴人之

董事翁頌道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呈報清算

人就任，經該院於99年5月21日准予核備，惟迄今尚未辦理

清算完結等情，有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臺北地院113

年11月4日北院英民康99審司司200字第1139058827號函可憑

（本院卷第237-245、253頁），足徵翁頌道應係依被上訴人

章程規定或經被上訴人股東選任為清算人，為被上訴人之負

責人，則翁頌道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身分提起本件訴

訟，核無不合。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委

無可採。

貳、訴訟要旨：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4年12月15日以新臺幣（下同）3

570萬元向伊購買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

土地（下逕稱地號，合稱系爭分割前土地），且於同日給付

定金100萬元予伊，伊並簽立訂金收據（下稱系爭收據）予

上訴人。嗣因系爭分割前土地有部分為法定空地，兩造同意

將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0000地號土地分割

出0000-1、0000-2地號土地，並於108年11月5日簽訂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將原購買之標的變更為

分割後之0000、0000-1、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

地），價金則調整為2400萬元。伊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然上訴人除定金100萬元

外，僅於105年3月8日給付50萬元、109年3月17日給付169萬

元，並於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元及地價

稅21萬2755元，共921萬5209元。經兩造協調後，上訴人總

經理金宜威將其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珮容共有坐落臺北市

○○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段土地）之應

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知本，用以抵償系爭土地之價

金539萬7712元，是上訴人尚積欠伊價金938萬7079元（計算

式：2400萬元－921萬5209元－539萬7712元＝938萬7079

元）。爰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求為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分割前土地因有法定空地爭議及鄰地越界

建築糾紛，兩造乃協議先行分割、交付及移轉系爭土地，並

於系爭買賣契約手寫註記本契約僅供向金融機關辦理貸款專

用，仍應另行簽訂正式買賣契約，且系爭買賣契約賣方無法

定代理人用印，均證明兩造未達成價金2400萬元之意思表示

合致。再以系爭分割前土地面積與買賣總價3570萬元換算每

坪約34萬4828元，以此計算系爭土地總價至多2038萬9654

元，兩造應無合意價金為2400萬元。又金宜威為擔保系爭土

地買賣價金，於109年1月31日簽發面額1974萬3480元本票予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頌道，倘價金確為2400萬元，即有違

足額擔保之常情。金宜威於109年4月20日傳真對帳單、同年

6月27日提出土地買賣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明細單，與翁頌

道就系爭土地部分洽談先予結算，應認兩造於同年6月27日

達成價金2023萬元之合意。伊除已給付價金共921萬5209元

外，另於104年6月15日依指示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及於10

8年11月22日、109年2月12日交付系爭土地移轉登記規費5萬

元、8萬元，均應自價金中扣除。否認被上訴人與翁珮容、

金宜威有達成移轉○○段土地以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之合

意；倘認得以○○段土地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抵償金額

應以○○段土地市價1376萬4000元為準。伊曾為翁頌道所有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0號5、6樓房屋（下稱○○街

房屋）進行裝潢，費用共187萬元，經翁頌道同意自系爭土

地價金中扣除等語，資為抗辯。

參、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938萬707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

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本院會同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原審卷第222-22

3、286頁、本院卷第276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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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金宜威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男友，且為上訴人之總經理及

實際經營者。

　㈡上訴人於104年12月間以357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分割

前土地，上訴人並於同日給付定金100萬元予被上訴人。嗣

兩造同意將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0000地號

土地分割出0000-1、0000-2地號土地，上訴人購買之標的變

更為系爭土地。

　㈢被上訴人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買賣為原因

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㈣兩造於104年12月15日簽訂系爭收據，並於108年11月5日簽

訂系爭買賣契約。

　㈤上訴人已於104年12月15日給付定金100萬元、105年3月8日

給付價金50萬元、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

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109年3月17日給付價金169萬元，

共921萬5209元，均應自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中扣除。

二、本件爭點：

　㈠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其買賣契約約定之價

金為2400萬元或2023萬元？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有無理

由？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達成由上訴

人以2400萬元買受系爭土地之意思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有效

成立：

　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

　　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民法第98條亦定有明文。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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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

　　值等作全盤之觀察，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

　　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

　　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

　　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38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系爭買賣契約記載買方為上訴人，賣方為被上訴人；第1

條「不動產標示及買賣權利範圍」約定，土地標示為①0000

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131.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②0000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37.7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

全部，③0000-1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25.9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第2條「買賣價款」則明白記載買賣雙方議

定總價為貳仟肆佰萬元（$24,000,000元整）。雖系爭買賣

契約之出賣人欄位僅蓋用被上訴人公司大印，而未蓋用法定

代理人翁頌道印文（見原審卷第19-27頁），但觀諸上訴人

實際經營者金宜威曾簽發日期109年1月31日、面額1478萬47

91元之本票，以擔保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嗣翁頌道持該本票

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乃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

訴訟，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09年度中

簡字第2134號及同院111年度簡上字第2號民事判決認定上訴

人公司尚積欠被上訴人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1478萬4791

元，因而確認該本票債權逾1478萬4791元部分不存在確定，

此有該民事判決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79頁），而金宜

威於該案即自承其代理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買

賣價金為2400萬元乙情，亦有其所提民事準備㈢狀可按（見

本院卷第117-118頁）；且被上訴人嗣已於109年2月14日將

系爭土地所有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見不爭執

事項㈢）。綜此，堪認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就

買賣標的物及買賣價金達成意思合致，約定由上訴人以2400

萬元向被上訴人買受系爭土地，系爭買賣契約自已有效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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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金宜威雖於系爭買賣契約以手寫文字記載：「本契約有關價

金給付之收款紀錄及契約第十二條載明之特別約定事項，均

係因應辦理建築融資貸款之配合，實際付款及相關約定，仍

應為匯橋與匯眾兩公司另行簽訂之正式買賣契約為準，本契

約僅供向金融機關貸款專用，不得作為其他使用」等語（見

原審卷第27頁），然該段手寫文字已明確記載僅排除系爭買

賣契約關於價金給付之收款紀錄及第12條特別約定事項部

分，並不包含系爭買賣契約關於價金部分之約定，亦未否認

系爭買賣契約其他部分之效力，自難憑此即謂兩造未就買賣

價金2400萬元達成意思合致。況且，兩造均不爭執系爭買賣

契約即為正式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第221頁），而系爭買

賣契約復已明白記載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則上訴人援引前

開手寫文字，抗辯系爭買賣契約僅供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專

用，兩造未就買賣價金2400萬元達成意思合致云云，自無足

採。

　㈣上訴人雖另提出109年4月20日傳真予翁頌道之結算明細單，

及109年6月27日之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見本院卷第67頁、

原審卷第185頁），抗辯兩造於109年6月27日達成買賣價金

為2023萬元之合意云云。而查，金宜威於臺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重上字第714號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下稱714號事

件）自承該109年4月20日結算明細單及109年6月27日之付款

明細及其他說明，均係其單方面所製作（見本院卷第179

頁），被上訴人復否認該等明細單之真正，且觀諸其上亦無

被上訴人或翁頌道簽名、用印或記載表彰同意之旨，上訴人

又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舉證以證明上開結算明細單、付款明細

及其他說明之真正，自難單以翁頌道曾保留上開結算明細單

等資料，而認翁頌道同意其上記載之內容。上訴人以該結算

明細單、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辯稱兩造於109年6月27日達

成買賣價金2023萬元之合意云云，委無足採。

　㈤上訴人另辯稱系爭土地之實際價金需待鄰地越界建築糾紛結

束後始能確定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就此雖援

引金宜威單方面書寫之109年6月29日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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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然該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固有「土地買賣佣金及鄰佔土

地，拆屋還地訴訟，待訴訟結束辦理現金找補」等文字，但

依前述，該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難認屬真正，不足以為有利

上訴人之判斷依據。況且，上訴人亦自承被上訴人於105年1

2月18日自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並於109年

8月7日將越界土地自0000-1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2地號土

地，並於同年9月9日將0000-2地號土地出賣予鄰地即0000地

號土地所有人張青，以處理系爭糾紛等語（見原審卷第182

頁），足見系爭糾紛僅與0000-1、0000-2、0000地號土地有

關，而與系爭土地無涉，難認有待系爭糾紛結束後始能確定

系爭土地價金之必要。上訴人上開所辯，亦不足採。

　㈥綜上，兩造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達成

由上訴人以2400萬元買受系爭土地之意思合致，系爭買賣契

約有效成立，堪以認定。上訴人抗辯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時契約並未有效成立，迨至金宜威提出109年6月27日付款

明細及其他說明，始達成2023萬元之買賣價金合意云云，洵

屬無據。

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為有理由

　　：　　

　㈠依前所述，兩造約定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而兩造

均不爭執上訴人已於104年12月15日給付定金100萬元、105

年3月8日給付價金50萬元、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

1萬2454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109年3月17日給付價金169

萬元，共921萬5209元，均應自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中扣除

（見不爭執事項㈤），依此計算，上訴人尚欠系爭土地買賣

價金為1478萬4791元(計算式：2,400,000-9,215,209=14,78

4,791）。

　㈡又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協調後，金宜威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

珮容共有○○段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知

本，用以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539萬7712元等語，業據提

出714號事件判決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32號民事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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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證（見本院卷第165-185、349-353頁）。而上訴人亦不

爭執金宜威、翁珮容於109年5月27日以109年4月21日買賣為

原因，將渠等共有應有部分金宜威、翁珮容分別為5176/100

000、5165/100000之舊庄段土地，買賣價金分別為270萬172

7元、269萬5985元，移轉登記予翁知本之登記事實（見本院

卷第341頁），雖上訴人否認實際買賣價金為270萬1727元、

269萬5985元云云，然金宜威、翁珮容、翁知本與兩造間確

有以○○段土地買賣價金抵付系爭土地價金之部分餘款之多

方協議存在，且○○段土地價金即抵償金額合計為539萬771

2元，已抵償完畢等情，已據714號事件確定判決所認定，有

該民事確定判決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3-185頁、第349-3

53頁）。依此，堪認被上訴人上開主張應可採信。上訴人空

言否認有以○○段土地抵償系爭土地價金之合意，並辯稱縱

有抵償金額亦應以1376萬4000元為準云云，要非可採。則上

訴人尚欠系爭土地買賣價金1478萬4791元，經扣除該以○○

段土地抵償之金額539萬7712元後，尚餘未為清償之土地價

金即為938萬7079元(計算式：14,784,791-5,397,712=9,38

7,079）。

　㈢上訴人辯稱伊另於104年6月15日依指示匯款30萬元予翁知

本，及於108年11月22日、109年2月12日交付系爭土地移轉

登記規費5萬元、8萬元，均應自價金中扣除云云，惟為被上

訴人所否認。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

憑證（見原審卷第257頁），雖可認翁珮容（備註記載「金

宜威」）於104年6月15日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乙情，然斯時

兩造尚未就系爭分割前土地達成買賣協議，更遑論嗣後變更

買賣標的為系爭土地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見不爭執事項

㈡、㈣），基此，實難認該30萬元匯款與系爭土地買賣價金

有關。另依上訴人提出之簽收單（見原審卷第259-261

頁），雖足徵金宜威、上訴人先後交付現金8萬元、5萬元予

翁頌道簽收，以作為0000等地號土地移轉、抵押登記規費及

代辦費、鑑界、印花稅，然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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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納之印花稅、登記規

費、地政士過戶費用、實價登錄費用等，本即應由買方即上

訴人負擔，自不能以上訴人依約應負擔之登記規費等費用，

自買賣價金中扣除。是上訴人上開所辯，並無可採。

　㈣上訴人復抗辯其曾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頌道所有○○街

房屋進行裝潢，費用共計187萬元，經翁頌道同意自系爭土

地買賣價金中扣除云云，然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主張金宜

威雖有幫翁頌道裝修房屋，但雙方對於金額有所爭執，且該

部分與上訴人無關，不能抵充本件買賣價金等語，且上訴人

　　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上訴人前開所

辯，難認可採。

　㈤據前論述，上訴人尚積欠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938萬7079

元。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

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尚欠之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並加

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陸、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

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938萬7079元，並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判決准許被

上訴人之上開請求，並依兩造聲請為准、免假執行宣告，其

理由雖與本院理由略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

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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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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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匯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珮容  
訴訟代理人  魏平政律師
複代理人    李鑫律師
被上訴人    匯眾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頌道  
訴訟代理人  蕭智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前條解散之公司在清算時期中，得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暫時經營業務；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24條至第26條之1、第32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經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者，應以撤銷登記之日為清算日，上開公司法所定之清算人，亦於該日就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6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於民國75年3月28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建一字第20538號函撤銷登記，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應行清算。又被上訴人之董事翁頌道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呈報清算人就任，經該院於99年5月21日准予核備，惟迄今尚未辦理清算完結等情，有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臺北地院113年11月4日北院英民康99審司司200字第1139058827號函可憑（本院卷第237-245、253頁），足徵翁頌道應係依被上訴人章程規定或經被上訴人股東選任為清算人，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則翁頌道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身分提起本件訴訟，核無不合。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委無可採。
貳、訴訟要旨：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4年12月15日以新臺幣（下同）3570萬元向伊購買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合稱系爭分割前土地），且於同日給付定金100萬元予伊，伊並簽立訂金收據（下稱系爭收據）予上訴人。嗣因系爭分割前土地有部分為法定空地，兩造同意將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0000-2地號土地，並於108年11月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將原購買之標的變更為分割後之0000、0000-1、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價金則調整為2400萬元。伊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然上訴人除定金100萬元外，僅於105年3月8日給付50萬元、109年3月17日給付169萬元，並於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共921萬5209元。經兩造協調後，上訴人總經理金宜威將其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珮容共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段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知本，用以抵償系爭土地之價金539萬7712元，是上訴人尚積欠伊價金938萬7079元（計算式：2400萬元－921萬5209元－539萬7712元＝938萬7079元）。爰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分割前土地因有法定空地爭議及鄰地越界建築糾紛，兩造乃協議先行分割、交付及移轉系爭土地，並於系爭買賣契約手寫註記本契約僅供向金融機關辦理貸款專用，仍應另行簽訂正式買賣契約，且系爭買賣契約賣方無法定代理人用印，均證明兩造未達成價金2400萬元之意思表示合致。再以系爭分割前土地面積與買賣總價3570萬元換算每坪約34萬4828元，以此計算系爭土地總價至多2038萬9654元，兩造應無合意價金為2400萬元。又金宜威為擔保系爭土地買賣價金，於109年1月31日簽發面額1974萬3480元本票予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頌道，倘價金確為2400萬元，即有違足額擔保之常情。金宜威於109年4月20日傳真對帳單、同年6月27日提出土地買賣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明細單，與翁頌道就系爭土地部分洽談先予結算，應認兩造於同年6月27日達成價金2023萬元之合意。伊除已給付價金共921萬5209元外，另於104年6月15日依指示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及於108年11月22日、109年2月12日交付系爭土地移轉登記規費5萬元、8萬元，均應自價金中扣除。否認被上訴人與翁珮容、金宜威有達成移轉○○段土地以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之合意；倘認得以○○段土地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抵償金額應以○○段土地市價1376萬4000元為準。伊曾為翁頌道所有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0號5、6樓房屋（下稱○○街房屋）進行裝潢，費用共187萬元，經翁頌道同意自系爭土地價金中扣除等語，資為抗辯。
參、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938萬70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本院會同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原審卷第222-223、286頁、本院卷第276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金宜威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男友，且為上訴人之總經理及實際經營者。
　㈡上訴人於104年12月間以357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分割前土地，上訴人並於同日給付定金100萬元予被上訴人。嗣兩造同意將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0000-2地號土地，上訴人購買之標的變更為系爭土地。
　㈢被上訴人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㈣兩造於104年12月15日簽訂系爭收據，並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㈤上訴人已於104年12月15日給付定金100萬元、105年3月8日給付價金50萬元、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109年3月17日給付價金169萬元，共921萬5209元，均應自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中扣除。
二、本件爭點：
　㈠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其買賣契約約定之價金為2400萬元或2023萬元？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有無理由？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達成由上訴人以2400萬元買受系爭土地之意思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有效成立：
　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
　　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民法第98條亦定有明文。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
　　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
　　值等作全盤之觀察，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
　　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
　　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
　　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38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系爭買賣契約記載買方為上訴人，賣方為被上訴人；第1條「不動產標示及買賣權利範圍」約定，土地標示為①0000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131.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②0000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37.7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③0000-1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25.9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第2條「買賣價款」則明白記載買賣雙方議定總價為貳仟肆佰萬元（$24,000,000元整）。雖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欄位僅蓋用被上訴人公司大印，而未蓋用法定代理人翁頌道印文（見原審卷第19-27頁），但觀諸上訴人實際經營者金宜威曾簽發日期109年1月31日、面額1478萬4791元之本票，以擔保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嗣翁頌道持該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乃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訟，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09年度中簡字第2134號及同院111年度簡上字第2號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公司尚積欠被上訴人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1478萬4791元，因而確認該本票債權逾1478萬4791元部分不存在確定，此有該民事判決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79頁），而金宜威於該案即自承其代理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乙情，亦有其所提民事準備㈢狀可按（見本院卷第117-118頁）；且被上訴人嗣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見不爭執事項㈢）。綜此，堪認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就買賣標的物及買賣價金達成意思合致，約定由上訴人以2400萬元向被上訴人買受系爭土地，系爭買賣契約自已有效成立。　
　㈢金宜威雖於系爭買賣契約以手寫文字記載：「本契約有關價金給付之收款紀錄及契約第十二條載明之特別約定事項，均係因應辦理建築融資貸款之配合，實際付款及相關約定，仍應為匯橋與匯眾兩公司另行簽訂之正式買賣契約為準，本契約僅供向金融機關貸款專用，不得作為其他使用」等語（見原審卷第27頁），然該段手寫文字已明確記載僅排除系爭買賣契約關於價金給付之收款紀錄及第12條特別約定事項部分，並不包含系爭買賣契約關於價金部分之約定，亦未否認系爭買賣契約其他部分之效力，自難憑此即謂兩造未就買賣價金2400萬元達成意思合致。況且，兩造均不爭執系爭買賣契約即為正式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第221頁），而系爭買賣契約復已明白記載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則上訴人援引前開手寫文字，抗辯系爭買賣契約僅供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專用，兩造未就買賣價金2400萬元達成意思合致云云，自無足採。
　㈣上訴人雖另提出109年4月20日傳真予翁頌道之結算明細單，及109年6月27日之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見本院卷第67頁、原審卷第185頁），抗辯兩造於109年6月27日達成買賣價金為2023萬元之合意云云。而查，金宜威於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字第714號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下稱714號事件）自承該109年4月20日結算明細單及109年6月27日之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均係其單方面所製作（見本院卷第179頁），被上訴人復否認該等明細單之真正，且觀諸其上亦無被上訴人或翁頌道簽名、用印或記載表彰同意之旨，上訴人又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舉證以證明上開結算明細單、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之真正，自難單以翁頌道曾保留上開結算明細單等資料，而認翁頌道同意其上記載之內容。上訴人以該結算明細單、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辯稱兩造於109年6月27日達成買賣價金2023萬元之合意云云，委無足採。
　㈤上訴人另辯稱系爭土地之實際價金需待鄰地越界建築糾紛結束後始能確定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就此雖援引金宜威單方面書寫之109年6月29日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為證，然該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固有「土地買賣佣金及鄰佔土地，拆屋還地訴訟，待訴訟結束辦理現金找補」等文字，但依前述，該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難認屬真正，不足以為有利上訴人之判斷依據。況且，上訴人亦自承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18日自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並於109年8月7日將越界土地自0000-1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2地號土地，並於同年9月9日將0000-2地號土地出賣予鄰地即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張青，以處理系爭糾紛等語（見原審卷第182頁），足見系爭糾紛僅與0000-1、0000-2、0000地號土地有關，而與系爭土地無涉，難認有待系爭糾紛結束後始能確定系爭土地價金之必要。上訴人上開所辯，亦不足採。
　㈥綜上，兩造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達成由上訴人以2400萬元買受系爭土地之意思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有效成立，堪以認定。上訴人抗辯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契約並未有效成立，迨至金宜威提出109年6月27日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始達成2023萬元之買賣價金合意云云，洵屬無據。
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為有理由
　　：　　
　㈠依前所述，兩造約定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而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已於104年12月15日給付定金100萬元、105年3月8日給付價金50萬元、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109年3月17日給付價金169萬元，共921萬5209元，均應自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中扣除（見不爭執事項㈤），依此計算，上訴人尚欠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1478萬4791元(計算式：2,400,000-9,215,209=14,784,791）。
　㈡又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協調後，金宜威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珮容共有○○段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知本，用以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539萬7712元等語，業據提出714號事件判決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32號民事裁定為證（見本院卷第165-185、349-353頁）。而上訴人亦不爭執金宜威、翁珮容於109年5月27日以109年4月21日買賣為原因，將渠等共有應有部分金宜威、翁珮容分別為5176/100000、5165/100000之舊庄段土地，買賣價金分別為270萬1727元、269萬5985元，移轉登記予翁知本之登記事實（見本院卷第341頁），雖上訴人否認實際買賣價金為270萬1727元、269萬5985元云云，然金宜威、翁珮容、翁知本與兩造間確有以○○段土地買賣價金抵付系爭土地價金之部分餘款之多方協議存在，且○○段土地價金即抵償金額合計為539萬7712元，已抵償完畢等情，已據714號事件確定判決所認定，有該民事確定判決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3-185頁、第349-353頁）。依此，堪認被上訴人上開主張應可採信。上訴人空言否認有以○○段土地抵償系爭土地價金之合意，並辯稱縱有抵償金額亦應以1376萬4000元為準云云，要非可採。則上訴人尚欠系爭土地買賣價金1478萬4791元，經扣除該以○○段土地抵償之金額539萬7712元後，尚餘未為清償之土地價金即為938萬7079元(計算式：14,784,791-5,397,712=9,387,079）。
　㈢上訴人辯稱伊另於104年6月15日依指示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及於108年11月22日、109年2月12日交付系爭土地移轉登記規費5萬元、8萬元，均應自價金中扣除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見原審卷第257頁），雖可認翁珮容（備註記載「金宜威」）於104年6月15日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乙情，然斯時兩造尚未就系爭分割前土地達成買賣協議，更遑論嗣後變更買賣標的為系爭土地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見不爭執事項㈡、㈣），基此，實難認該30萬元匯款與系爭土地買賣價金有關。另依上訴人提出之簽收單（見原審卷第259-261頁），雖足徵金宜威、上訴人先後交付現金8萬元、5萬元予翁頌道簽收，以作為0000等地號土地移轉、抵押登記規費及代辦費、鑑界、印花稅，然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辦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納之印花稅、登記規費、地政士過戶費用、實價登錄費用等，本即應由買方即上訴人負擔，自不能以上訴人依約應負擔之登記規費等費用，自買賣價金中扣除。是上訴人上開所辯，並無可採。
　㈣上訴人復抗辯其曾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頌道所有○○街房屋進行裝潢，費用共計187萬元，經翁頌道同意自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中扣除云云，然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主張金宜威雖有幫翁頌道裝修房屋，但雙方對於金額有所爭執，且該部分與上訴人無關，不能抵充本件買賣價金等語，且上訴人
　　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上訴人前開所辯，難認可採。
　㈤據前論述，上訴人尚積欠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938萬7079元。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尚欠之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陸、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938萬7079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判決准許被上訴人之上開請求，並依兩造聲請為准、免假執行宣告，其理由雖與本院理由略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匯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珮容  
訴訟代理人  魏平政律師
複代理人    李鑫律師
被上訴人    匯眾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頌道  
訴訟代理人  蕭智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前條解散之公
    司在清算時期中，得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暫時經
    營業務；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
    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
    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
    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
    、第24條至第26條之1、第32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股
    份有限公司經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者，應以撤銷登記之日
    為清算日，上開公司法所定之清算人，亦於該日就任（最高
    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6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
    人於民國75年3月28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建一字第20538號函撤
    銷登記，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應行清算。又被上訴人之董
    事翁頌道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呈報清算人
    就任，經該院於99年5月21日准予核備，惟迄今尚未辦理清
    算完結等情，有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臺北地院113年1
    1月4日北院英民康99審司司200字第1139058827號函可憑（
    本院卷第237-245、253頁），足徵翁頌道應係依被上訴人章
    程規定或經被上訴人股東選任為清算人，為被上訴人之負責
    人，則翁頌道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身分提起本件訴訟，
    核無不合。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委無可
    採。
貳、訴訟要旨：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4年12月15日以新臺幣（下同）3
    570萬元向伊購買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
    下逕稱地號，合稱系爭分割前土地），且於同日給付定金10
    0萬元予伊，伊並簽立訂金收據（下稱系爭收據）予上訴人
    。嗣因系爭分割前土地有部分為法定空地，兩造同意將0000
    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
    -1、0000-2地號土地，並於108年11月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將原購買之標的變更為分割後
    之0000、0000-1、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價金
    則調整為2400萬元。伊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上訴人，然上訴人除定金100萬元外，僅於105年
    3月8日給付50萬元、109年3月17日給付169萬元，並於109年
    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
    共921萬5209元。經兩造協調後，上訴人總經理金宜威將其
    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珮容共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
    00地號土地（下稱○○段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訴外
    人翁知本，用以抵償系爭土地之價金539萬7712元，是上訴
    人尚積欠伊價金938萬7079元（計算式：2400萬元－921萬520
    9元－539萬7712元＝938萬7079元）。爰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
    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分割前土地因有法定空地爭議及鄰地越界
    建築糾紛，兩造乃協議先行分割、交付及移轉系爭土地，並
    於系爭買賣契約手寫註記本契約僅供向金融機關辦理貸款專
    用，仍應另行簽訂正式買賣契約，且系爭買賣契約賣方無法
    定代理人用印，均證明兩造未達成價金2400萬元之意思表示
    合致。再以系爭分割前土地面積與買賣總價3570萬元換算每
    坪約34萬4828元，以此計算系爭土地總價至多2038萬9654元
    ，兩造應無合意價金為2400萬元。又金宜威為擔保系爭土地
    買賣價金，於109年1月31日簽發面額1974萬3480元本票予被
    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頌道，倘價金確為2400萬元，即有違足
    額擔保之常情。金宜威於109年4月20日傳真對帳單、同年6
    月27日提出土地買賣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明細單，與翁頌道
    就系爭土地部分洽談先予結算，應認兩造於同年6月27日達
    成價金2023萬元之合意。伊除已給付價金共921萬5209元外
    ，另於104年6月15日依指示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及於108
    年11月22日、109年2月12日交付系爭土地移轉登記規費5萬
    元、8萬元，均應自價金中扣除。否認被上訴人與翁珮容、
    金宜威有達成移轉○○段土地以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之合意
    ；倘認得以○○段土地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抵償金額應以
    ○○段土地市價1376萬4000元為準。伊曾為翁頌道所有門牌號
    碼臺中市○區○○街000號5、6樓房屋（下稱○○街房屋）進行裝
    潢，費用共187萬元，經翁頌道同意自系爭土地價金中扣除
    等語，資為抗辯。
參、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938萬707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
    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本院會同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原審卷第222-22
    3、286頁、本院卷第276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
    正）：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金宜威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男友，且為上訴人之總經理及
    實際經營者。
　㈡上訴人於104年12月間以357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分割前
    土地，上訴人並於同日給付定金100萬元予被上訴人。嗣兩
    造同意將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0000地號土
    地分割出0000-1、0000-2地號土地，上訴人購買之標的變更
    為系爭土地。
　㈢被上訴人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買賣為原因
    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㈣兩造於104年12月15日簽訂系爭收據，並於108年11月5日簽訂
    系爭買賣契約。
　㈤上訴人已於104年12月15日給付定金100萬元、105年3月8日給
    付價金50萬元、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元
    及地價稅21萬2755元、109年3月17日給付價金169萬元，共9
    21萬5209元，均應自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中扣除。
二、本件爭點：
　㈠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其買賣契約約定之價
    金為2400萬元或2023萬元？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有無理由？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達成由上訴
    人以2400萬元買受系爭土地之意思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有效
    成立：
　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
　　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民法第98條亦定有明文。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
　　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
　　值等作全盤之觀察，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
　　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
　　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
　　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38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系爭買賣契約記載買方為上訴人，賣方為被上訴人；第1條
    「不動產標示及買賣權利範圍」約定，土地標示為①0000地
    號土地、地目建、面積131.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②00
    00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37.7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③0000-1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25.91平方公尺、權利範
    圍全部；第2條「買賣價款」則明白記載買賣雙方議定總價
    為貳仟肆佰萬元（$24,000,000元整）。雖系爭買賣契約之
    出賣人欄位僅蓋用被上訴人公司大印，而未蓋用法定代理人
    翁頌道印文（見原審卷第19-27頁），但觀諸上訴人實際經
    營者金宜威曾簽發日期109年1月31日、面額1478萬4791元之
    本票，以擔保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嗣翁頌道持該本票聲請本
    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乃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訟，
    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09年度中簡字第2
    134號及同院111年度簡上字第2號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公司
    尚積欠被上訴人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1478萬4791元，因而
    確認該本票債權逾1478萬4791元部分不存在確定，此有該民
    事判決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79頁），而金宜威於該案
    即自承其代理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
    2400萬元乙情，亦有其所提民事準備㈢狀可按（見本院卷第1
    17-118頁）；且被上訴人嗣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
    有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見不爭執事項㈢）。
    綜此，堪認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就買賣標的物
    及買賣價金達成意思合致，約定由上訴人以2400萬元向被上
    訴人買受系爭土地，系爭買賣契約自已有效成立。　
　㈢金宜威雖於系爭買賣契約以手寫文字記載：「本契約有關價
    金給付之收款紀錄及契約第十二條載明之特別約定事項，均
    係因應辦理建築融資貸款之配合，實際付款及相關約定，仍
    應為匯橋與匯眾兩公司另行簽訂之正式買賣契約為準，本契
    約僅供向金融機關貸款專用，不得作為其他使用」等語（見
    原審卷第27頁），然該段手寫文字已明確記載僅排除系爭買
    賣契約關於價金給付之收款紀錄及第12條特別約定事項部分
    ，並不包含系爭買賣契約關於價金部分之約定，亦未否認系
    爭買賣契約其他部分之效力，自難憑此即謂兩造未就買賣價
    金2400萬元達成意思合致。況且，兩造均不爭執系爭買賣契
    約即為正式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第221頁），而系爭買賣
    契約復已明白記載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則上訴人援引前開
    手寫文字，抗辯系爭買賣契約僅供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專用
    ，兩造未就買賣價金2400萬元達成意思合致云云，自無足採
    。
　㈣上訴人雖另提出109年4月20日傳真予翁頌道之結算明細單，
    及109年6月27日之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見本院卷第67頁、
    原審卷第185頁），抗辯兩造於109年6月27日達成買賣價金
    為2023萬元之合意云云。而查，金宜威於臺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重上字第714號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下稱714號事
    件）自承該109年4月20日結算明細單及109年6月27日之付款
    明細及其他說明，均係其單方面所製作（見本院卷第179頁
    ），被上訴人復否認該等明細單之真正，且觀諸其上亦無被
    上訴人或翁頌道簽名、用印或記載表彰同意之旨，上訴人又
    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舉證以證明上開結算明細單、付款明細及
    其他說明之真正，自難單以翁頌道曾保留上開結算明細單等
    資料，而認翁頌道同意其上記載之內容。上訴人以該結算明
    細單、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辯稱兩造於109年6月27日達成
    買賣價金2023萬元之合意云云，委無足採。
　㈤上訴人另辯稱系爭土地之實際價金需待鄰地越界建築糾紛結
    束後始能確定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就此雖援
    引金宜威單方面書寫之109年6月29日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為
    證，然該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固有「土地買賣佣金及鄰佔土
    地，拆屋還地訴訟，待訴訟結束辦理現金找補」等文字，但
    依前述，該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難認屬真正，不足以為有利
    上訴人之判斷依據。況且，上訴人亦自承被上訴人於105年1
    2月18日自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並於109年
    8月7日將越界土地自0000-1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2地號土地
    ，並於同年9月9日將0000-2地號土地出賣予鄰地即0000地號
    土地所有人張青，以處理系爭糾紛等語（見原審卷第182頁
    ），足見系爭糾紛僅與0000-1、0000-2、0000地號土地有關
    ，而與系爭土地無涉，難認有待系爭糾紛結束後始能確定系
    爭土地價金之必要。上訴人上開所辯，亦不足採。
　㈥綜上，兩造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達成
    由上訴人以2400萬元買受系爭土地之意思合致，系爭買賣契
    約有效成立，堪以認定。上訴人抗辯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時契約並未有效成立，迨至金宜威提出109年6月27日付款
    明細及其他說明，始達成2023萬元之買賣價金合意云云，洵
    屬無據。
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為有理由
　　：　　
　㈠依前所述，兩造約定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而兩造
    均不爭執上訴人已於104年12月15日給付定金100萬元、105
    年3月8日給付價金50萬元、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
    1萬2454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109年3月17日給付價金169
    萬元，共921萬5209元，均應自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中扣除
    （見不爭執事項㈤），依此計算，上訴人尚欠系爭土地買賣
    價金為1478萬4791元(計算式：2,400,000-9,215,209=14,78
    4,791）。
　㈡又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協調後，金宜威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
    珮容共有○○段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知本，
    用以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539萬7712元等語，業據提出714
    號事件判決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32號民事裁定為
    證（見本院卷第165-185、349-353頁）。而上訴人亦不爭執
    金宜威、翁珮容於109年5月27日以109年4月21日買賣為原因
    ，將渠等共有應有部分金宜威、翁珮容分別為5176/100000
    、5165/100000之舊庄段土地，買賣價金分別為270萬1727元
    、269萬5985元，移轉登記予翁知本之登記事實（見本院卷
    第341頁），雖上訴人否認實際買賣價金為270萬1727元、26
    9萬5985元云云，然金宜威、翁珮容、翁知本與兩造間確有
    以○○段土地買賣價金抵付系爭土地價金之部分餘款之多方協
    議存在，且○○段土地價金即抵償金額合計為539萬7712元，
    已抵償完畢等情，已據714號事件確定判決所認定，有該民
    事確定判決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3-185頁、第349-353頁
    ）。依此，堪認被上訴人上開主張應可採信。上訴人空言否
    認有以○○段土地抵償系爭土地價金之合意，並辯稱縱有抵償
    金額亦應以1376萬4000元為準云云，要非可採。則上訴人尚
    欠系爭土地買賣價金1478萬4791元，經扣除該以○○段土地抵
    償之金額539萬7712元後，尚餘未為清償之土地價金即為938
    萬7079元(計算式：14,784,791-5,397,712=9,387,079）。
　㈢上訴人辯稱伊另於104年6月15日依指示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
    ，及於108年11月22日、109年2月12日交付系爭土地移轉登
    記規費5萬元、8萬元，均應自價金中扣除云云，惟為被上訴
    人所否認。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
    證（見原審卷第257頁），雖可認翁珮容（備註記載「金宜
    威」）於104年6月15日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乙情，然斯時兩
    造尚未就系爭分割前土地達成買賣協議，更遑論嗣後變更買
    賣標的為系爭土地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見不爭執事項㈡、㈣
    ），基此，實難認該30萬元匯款與系爭土地買賣價金有關。
    另依上訴人提出之簽收單（見原審卷第259-261頁），雖足
    徵金宜威、上訴人先後交付現金8萬元、5萬元予翁頌道簽收
    ，以作為0000等地號土地移轉、抵押登記規費及代辦費、鑑
    界、印花稅，然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辦理系爭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納之印花稅、登記規費、地政士過戶
    費用、實價登錄費用等，本即應由買方即上訴人負擔，自不
    能以上訴人依約應負擔之登記規費等費用，自買賣價金中扣
    除。是上訴人上開所辯，並無可採。
　㈣上訴人復抗辯其曾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頌道所有○○街房
    屋進行裝潢，費用共計187萬元，經翁頌道同意自系爭土地
    買賣價金中扣除云云，然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主張金宜威
    雖有幫翁頌道裝修房屋，但雙方對於金額有所爭執，且該部
    分與上訴人無關，不能抵充本件買賣價金等語，且上訴人
　　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上訴人前開所辯
    ，難認可採。
　㈤據前論述，上訴人尚積欠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938萬7079元
    。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
    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尚欠之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並加計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陸、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
    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938萬7079元，並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判決准許被
    上訴人之上開請求，並依兩造聲請為准、免假執行宣告，其
    理由雖與本院理由略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其上訴。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匯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珮容  
訴訟代理人  魏平政律師
複代理人    李鑫律師
被上訴人    匯眾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頌道  
訴訟代理人  蕭智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前條解散之公司在清算時期中，得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暫時經營業務；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24條至第26條之1、第32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經主管機關撤銷設立登記者，應以撤銷登記之日為清算日，上開公司法所定之清算人，亦於該日就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6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於民國75年3月28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建一字第20538號函撤銷登記，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應行清算。又被上訴人之董事翁頌道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呈報清算人就任，經該院於99年5月21日准予核備，惟迄今尚未辦理清算完結等情，有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臺北地院113年11月4日北院英民康99審司司200字第1139058827號函可憑（本院卷第237-245、253頁），足徵翁頌道應係依被上訴人章程規定或經被上訴人股東選任為清算人，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則翁頌道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身分提起本件訴訟，核無不合。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委無可採。
貳、訴訟要旨：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4年12月15日以新臺幣（下同）3570萬元向伊購買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合稱系爭分割前土地），且於同日給付定金100萬元予伊，伊並簽立訂金收據（下稱系爭收據）予上訴人。嗣因系爭分割前土地有部分為法定空地，兩造同意將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0000-2地號土地，並於108年11月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將原購買之標的變更為分割後之0000、0000-1、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價金則調整為2400萬元。伊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上訴人，然上訴人除定金100萬元外，僅於105年3月8日給付50萬元、109年3月17日給付169萬元，並於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共921萬5209元。經兩造協調後，上訴人總經理金宜威將其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珮容共有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段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知本，用以抵償系爭土地之價金539萬7712元，是上訴人尚積欠伊價金938萬7079元（計算式：2400萬元－921萬5209元－539萬7712元＝938萬7079元）。爰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求為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分割前土地因有法定空地爭議及鄰地越界建築糾紛，兩造乃協議先行分割、交付及移轉系爭土地，並於系爭買賣契約手寫註記本契約僅供向金融機關辦理貸款專用，仍應另行簽訂正式買賣契約，且系爭買賣契約賣方無法定代理人用印，均證明兩造未達成價金2400萬元之意思表示合致。再以系爭分割前土地面積與買賣總價3570萬元換算每坪約34萬4828元，以此計算系爭土地總價至多2038萬9654元，兩造應無合意價金為2400萬元。又金宜威為擔保系爭土地買賣價金，於109年1月31日簽發面額1974萬3480元本票予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頌道，倘價金確為2400萬元，即有違足額擔保之常情。金宜威於109年4月20日傳真對帳單、同年6月27日提出土地買賣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明細單，與翁頌道就系爭土地部分洽談先予結算，應認兩造於同年6月27日達成價金2023萬元之合意。伊除已給付價金共921萬5209元外，另於104年6月15日依指示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及於108年11月22日、109年2月12日交付系爭土地移轉登記規費5萬元、8萬元，均應自價金中扣除。否認被上訴人與翁珮容、金宜威有達成移轉○○段土地以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之合意；倘認得以○○段土地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抵償金額應以○○段土地市價1376萬4000元為準。伊曾為翁頌道所有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0號5、6樓房屋（下稱○○街房屋）進行裝潢，費用共187萬元，經翁頌道同意自系爭土地價金中扣除等語，資為抗辯。
參、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938萬70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本院會同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原審卷第222-223、286頁、本院卷第276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金宜威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男友，且為上訴人之總經理及實際經營者。
　㈡上訴人於104年12月間以3570萬元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分割前土地，上訴人並於同日給付定金100萬元予被上訴人。嗣兩造同意將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0000-2地號土地，上訴人購買之標的變更為系爭土地。
　㈢被上訴人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㈣兩造於104年12月15日簽訂系爭收據，並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㈤上訴人已於104年12月15日給付定金100萬元、105年3月8日給付價金50萬元、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109年3月17日給付價金169萬元，共921萬5209元，均應自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中扣除。
二、本件爭點：
　㈠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其買賣契約約定之價金為2400萬元或2023萬元？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有無理由？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達成由上訴人以2400萬元買受系爭土地之意思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有效成立：
　㈠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
　　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民法第98條亦定有明文。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
　　應通觀契約全文，依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
　　值等作全盤之觀察，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
　　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
　　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
　　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38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系爭買賣契約記載買方為上訴人，賣方為被上訴人；第1條「不動產標示及買賣權利範圍」約定，土地標示為①0000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131.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②0000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37.7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③0000-1地號土地、地目建、面積25.9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第2條「買賣價款」則明白記載買賣雙方議定總價為貳仟肆佰萬元（$24,000,000元整）。雖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欄位僅蓋用被上訴人公司大印，而未蓋用法定代理人翁頌道印文（見原審卷第19-27頁），但觀諸上訴人實際經營者金宜威曾簽發日期109年1月31日、面額1478萬4791元之本票，以擔保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嗣翁頌道持該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乃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訟，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09年度中簡字第2134號及同院111年度簡上字第2號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公司尚積欠被上訴人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1478萬4791元，因而確認該本票債權逾1478萬4791元部分不存在確定，此有該民事判決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79頁），而金宜威於該案即自承其代理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乙情，亦有其所提民事準備㈢狀可按（見本院卷第117-118頁）；且被上訴人嗣已於109年2月14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上訴人（見不爭執事項㈢）。綜此，堪認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就買賣標的物及買賣價金達成意思合致，約定由上訴人以2400萬元向被上訴人買受系爭土地，系爭買賣契約自已有效成立。　
　㈢金宜威雖於系爭買賣契約以手寫文字記載：「本契約有關價金給付之收款紀錄及契約第十二條載明之特別約定事項，均係因應辦理建築融資貸款之配合，實際付款及相關約定，仍應為匯橋與匯眾兩公司另行簽訂之正式買賣契約為準，本契約僅供向金融機關貸款專用，不得作為其他使用」等語（見原審卷第27頁），然該段手寫文字已明確記載僅排除系爭買賣契約關於價金給付之收款紀錄及第12條特別約定事項部分，並不包含系爭買賣契約關於價金部分之約定，亦未否認系爭買賣契約其他部分之效力，自難憑此即謂兩造未就買賣價金2400萬元達成意思合致。況且，兩造均不爭執系爭買賣契約即為正式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第221頁），而系爭買賣契約復已明白記載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則上訴人援引前開手寫文字，抗辯系爭買賣契約僅供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專用，兩造未就買賣價金2400萬元達成意思合致云云，自無足採。
　㈣上訴人雖另提出109年4月20日傳真予翁頌道之結算明細單，及109年6月27日之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見本院卷第67頁、原審卷第185頁），抗辯兩造於109年6月27日達成買賣價金為2023萬元之合意云云。而查，金宜威於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字第714號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下稱714號事件）自承該109年4月20日結算明細單及109年6月27日之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均係其單方面所製作（見本院卷第179頁），被上訴人復否認該等明細單之真正，且觀諸其上亦無被上訴人或翁頌道簽名、用印或記載表彰同意之旨，上訴人又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舉證以證明上開結算明細單、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之真正，自難單以翁頌道曾保留上開結算明細單等資料，而認翁頌道同意其上記載之內容。上訴人以該結算明細單、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辯稱兩造於109年6月27日達成買賣價金2023萬元之合意云云，委無足採。
　㈤上訴人另辯稱系爭土地之實際價金需待鄰地越界建築糾紛結束後始能確定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就此雖援引金宜威單方面書寫之109年6月29日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為證，然該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固有「土地買賣佣金及鄰佔土地，拆屋還地訴訟，待訴訟結束辦理現金找補」等文字，但依前述，該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難認屬真正，不足以為有利上訴人之判斷依據。況且，上訴人亦自承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18日自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1地號土地，並於109年8月7日將越界土地自0000-1地號土地分割出0000-2地號土地，並於同年9月9日將0000-2地號土地出賣予鄰地即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張青，以處理系爭糾紛等語（見原審卷第182頁），足見系爭糾紛僅與0000-1、0000-2、0000地號土地有關，而與系爭土地無涉，難認有待系爭糾紛結束後始能確定系爭土地價金之必要。上訴人上開所辯，亦不足採。
　㈥綜上，兩造於108年11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達成由上訴人以2400萬元買受系爭土地之意思合致，系爭買賣契約有效成立，堪以認定。上訴人抗辯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契約並未有效成立，迨至金宜威提出109年6月27日付款明細及其他說明，始達成2023萬元之買賣價金合意云云，洵屬無據。
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為有理由
　　：　　
　㈠依前所述，兩造約定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2400萬元，而兩造均不爭執上訴人已於104年12月15日給付定金100萬元、105年3月8日給付價金50萬元、109年2月12日代墊土地增值稅581萬2454元及地價稅21萬2755元、109年3月17日給付價金169萬元，共921萬5209元，均應自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中扣除（見不爭執事項㈤），依此計算，上訴人尚欠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1478萬4791元(計算式：2,400,000-9,215,209=14,784,791）。
　㈡又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協調後，金宜威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珮容共有○○段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訴外人翁知本，用以抵償系爭土地買賣價金539萬7712元等語，業據提出714號事件判決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32號民事裁定為證（見本院卷第165-185、349-353頁）。而上訴人亦不爭執金宜威、翁珮容於109年5月27日以109年4月21日買賣為原因，將渠等共有應有部分金宜威、翁珮容分別為5176/100000、5165/100000之舊庄段土地，買賣價金分別為270萬1727元、269萬5985元，移轉登記予翁知本之登記事實（見本院卷第341頁），雖上訴人否認實際買賣價金為270萬1727元、269萬5985元云云，然金宜威、翁珮容、翁知本與兩造間確有以○○段土地買賣價金抵付系爭土地價金之部分餘款之多方協議存在，且○○段土地價金即抵償金額合計為539萬7712元，已抵償完畢等情，已據714號事件確定判決所認定，有該民事確定判決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3-185頁、第349-353頁）。依此，堪認被上訴人上開主張應可採信。上訴人空言否認有以○○段土地抵償系爭土地價金之合意，並辯稱縱有抵償金額亦應以1376萬4000元為準云云，要非可採。則上訴人尚欠系爭土地買賣價金1478萬4791元，經扣除該以○○段土地抵償之金額539萬7712元後，尚餘未為清償之土地價金即為938萬7079元(計算式：14,784,791-5,397,712=9,387,079）。
　㈢上訴人辯稱伊另於104年6月15日依指示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及於108年11月22日、109年2月12日交付系爭土地移轉登記規費5萬元、8萬元，均應自價金中扣除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見原審卷第257頁），雖可認翁珮容（備註記載「金宜威」）於104年6月15日匯款30萬元予翁知本乙情，然斯時兩造尚未就系爭分割前土地達成買賣協議，更遑論嗣後變更買賣標的為系爭土地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見不爭執事項㈡、㈣），基此，實難認該30萬元匯款與系爭土地買賣價金有關。另依上訴人提出之簽收單（見原審卷第259-261頁），雖足徵金宜威、上訴人先後交付現金8萬元、5萬元予翁頌道簽收，以作為0000等地號土地移轉、抵押登記規費及代辦費、鑑界、印花稅，然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辦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納之印花稅、登記規費、地政士過戶費用、實價登錄費用等，本即應由買方即上訴人負擔，自不能以上訴人依約應負擔之登記規費等費用，自買賣價金中扣除。是上訴人上開所辯，並無可採。
　㈣上訴人復抗辯其曾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翁頌道所有○○街房屋進行裝潢，費用共計187萬元，經翁頌道同意自系爭土地買賣價金中扣除云云，然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主張金宜威雖有幫翁頌道裝修房屋，但雙方對於金額有所爭執，且該部分與上訴人無關，不能抵充本件買賣價金等語，且上訴人
　　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上訴人前開所辯，難認可採。
　㈤據前論述，上訴人尚積欠之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938萬7079元。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尚欠之買賣價金938萬7079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陸、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67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938萬7079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判決准許被上訴人之上開請求，並依兩造聲請為准、免假執行宣告，其理由雖與本院理由略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陳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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